第24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
项目申报及筹办相关工作提示

“第24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”将于5月16-22日期间举行，请项目申报单位按照后续发布的《关于举办第24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的通知》落实相关工作。具体工作提示如下：
1、 项目申报内容要注意贴合“第24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”主题，具有社科性、公益性；项目开展形式要注意遵循面向群众做科普的原则，体现大众化、普及化。
2、 入选项目须冠“第24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”名。各举办单位要保障面向公众的活动预约渠道通畅有效。要加强对活动所涉及的人员、场所、物品的意识形态内容审核与把控。要着重加强与科普活动周相关的新媒体宣传内容管控，落实主体责任制，明确专人管理，按照国家对网络直播、图文传播的要求开展宣传活动。
3、 入选项目落实完成后，认真填写“第24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”项目反馈表，做好活动的总结和宣传工作，并附上文字总结、宣传材料和经费使用清单。（每个项目分别填写一份）
4、 每项现场活动至少提供两张照片（一张全景照、一张近景照，需体现冠名要素）；线上活动至少提供两张截图（一张体现冠名要素，一张体现在线人数），欢迎提供视频材料。
5、 如有新闻报道，请将报纸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，网站上的新闻请将页面打印1份，电视或广播新闻请致电告知。
6、 反馈表及相关材料（包括盖章纸质版及电子版），请于活动结束后一周内反馈至市社联科普处。
市社联依据各单位反馈材料，综合评价各项活动规模、特点及效果，并于活动周结束后向各单位支付科普周项目合作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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